
安全維護
114年7⽉號

政風室檢舉專線089-325204



詐團製造「假⼈頭公司」詐騙7450萬 集中管理⼈頭戶 16⼈起訴

花蓮老翁遭騙900多萬 詐團還要騙100萬保證⾦⾞⼿落網

⺟屋內吸毒 新⽣嬰慘遭「毒害」

影∕桃園毒蟲開租賃⾞併排拒檢逆向衝撞逃 警網圍捕狼狽
落網

兩公約

詐騙防範宣導

毒家新聞

消費安全

0 1

0 2

03

04

⽬錄

買⽅還沒取貨…賣家發通知端法條威脅「判刑」 法務局打臉：無效

⾸購族買到「辦公室」新青安被退回 消保官：購屋前確認2重點

05
健康⽣活

菜瓜布⽤多久要換新？出現「4情況」⽴⾺換 否則恐傷身

安全維護

⺠法成年年齡由20歲調降為18歲囉~



公⺠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§23  ll:「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，其結婚及成⽴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。」

原來結 (訂 )婚最低年齡因性別⽽為不同規定，
違反公⺠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3條第 2項、
消除對婦女⼀切形式岐視公約 ( C E D AW )第 1 5
條第 1項、第 1 6條第 1項 a款、第 2項規定，男
女法律地位不平等，且青少年早婚⽣育，對婦

女健康不利、妨礙學業及減少就業機會。

相關國際公約規定相關國際公約規定

⾃112年1⽉1⽇開始
⺠法成年年齡

由20歲調降為18歲囉~

男女未滿17歲，不得訂婚。(⺠法§973)

男女未滿18歲，不得結婚。(⺠法§980)

CEDAW
§15  l:「締約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前平等地位。」
§16  l:「締約各國應採取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⼀切事務上
對婦女的歧視，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:(a)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
利…。」
§16 ll:「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⼒，並應採取⼀切必要⾏動，包括制定法
律，規定結婚最底年齡，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式機構登記。」

★

★

兩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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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騙防範宣導

詐團製造「假⼈頭公司」詐騙7450萬
集中管理⼈頭戶 16⼈起訴

2025-06-19 12:38 聯合報∕ 記者蕭雅娟∕台北即時報導
假投資詐騙集團涉以數萬⾄40萬元報酬，吸引⺠眾當「⼈頭」申辦停業中的公司變更登記，獲取公
司銀⾏帳戶洗錢，並「集中管理」⼈頭公司負責⼈，4個⽉詐騙⾼達7450萬元，台北地檢署今偵結假
⼈頭公司詐騙洗錢案，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嫌起訴16⼈。

檢⽅今偵結，依參與組織犯罪、3⼈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洗錢罪，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「3⼈以
上共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財物達500萬元罪嫌」起訴王孝發、李安錦等12名控點⼈員、收⽔、⾞
⼿、⼈頭帳戶製造者，羅、穆、吳、黃⼈頭負責⼈則認定是幫助犯依法起訴。該詐團主嫌陳冠樺及2
名⾞⼿鄭⽂賢、劉安識等3⼈，另案偵辦中。

檢⽅指出，詐團犯罪詐騙⾦額⾼達7450萬元，迄今未和告訴⼈和解賠償，且制定「銀⾏開戶印對教
戰⼿冊、偵訊交戰⼿冊」造成檢警追查詐團其他成員困難，應嚴予非難，其中王孝發、李安錦、洪品

喆3名「⼈頭帳戶製造者」和鄭姓詐團司機，建請對其涉犯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求刑2年、涉犯詐欺
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求刑4年。

檢⽅追查，假投資、假檢警詐騙集團開價數萬元⾄40萬元，吸引急需⽤錢的⺠眾當「⼈頭」，並⽤公
司帳戶鉅額轉匯相較⼀般帳戶不容易看出異常的特點，申辦7家公司帳戶，製造⼈頭帳戶洗錢。

檢⽅指出，詐團成員除了在網站開登廣告吸引⼈頭，還仲介可信任、缺錢的親友當⼈頭賺錢，並「集

中管理」據點控員並未強制拘禁⼈頭，會提供食物幫忙訂便當和飲料，直到公司帳戶遭警示，⼈頭才

有離開可能。

起訴指出，詐團成員李安錦、王孝發等⼈涉協同「⼈頭」⾄台北市、新北市及桃園市政府申辦公司變

更登記，再赴銀⾏辦理公司銀⾏帳戶當成⼈頭帳戶，從2024年⾄2025年間4個⽉內詐騙16名被害⼈
7450萬元，款項進到公司帳戶後隨即被轉往第2、3、4層帳戶，或⾞⼿臨櫃提領交付王孝發、李安錦
等「收⽔」，製造⾦流斷點、掩飾款項去向。其中，原本當⼈頭的蕭珮菱後續涉加入詐團成為⼈頭負

責⼈，今年2⽉起涉帶⼈頭辦理變更登記、銀⾏開戶、領取公司企業憑證等資料，協助製造⼈頭帳
戶。

台北地檢署今年4⽉間指揮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⼼、新北市刑⼤持法院索票兵分22路搜索⾞⼿、收
⽔、監控⼿、⼈頭負責⼈住居所、及⽔房、控制⼈頭的桃園據點、新北據點，拘提監控集中管理⼈頭

負責⼈據點的李安錦等⼈，並通知被受控制的⼈頭到案說明，檢⽅訊後李等9⼈羈押獲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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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DYzMTM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A9%90%E9%A8%99%E9%9B%86%E5%9C%98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A9%90%E6%AC%BA


詐騙防範宣導

花蓮老翁遭騙900多萬 
詐團還要騙100萬保證⾦⾞⼿落網

2025-06-18 15:01 聯合報∕ 記者王思慧∕花蓮即時報導

花蓮70歲吳姓老翁誤信假投資廣告，被詐騙⾼達900多萬元，詐團還指示⾞⼿收取

100萬元，警⽅獲報現場逮捕40歲施姓⾞⼿，查扣犯案⽤⼿機2⽀、假⼯作證、1萬5

千元及相關收據等證物，全案依詐欺罪嫌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。

吉安警分局指出，吳姓老翁在網路上誤信「保證獲利」的假投資廣告，陸續被騙900

多萬元，16⽇詐團食髓知味，再次指示⾞⼿⾄指定地點收取100萬元「保證⾦」。警⽅

得知後與被害⼈合作布局，當⾞⼿現身取款時，埋伏員警果斷出擊，順利將⼈逮捕。

警⽅初步檢視⾞⼿⼿機內資料，發現疑似有其他受害者及上游詐騙組織資訊，將擴⼤

偵辦溯源分析，遏⽌詐騙源頭。

吉安警分局⻑陳盈元表示，網路常會有假投資詐騙，提醒⺠眾不要輕信網路上的「保

證獲利」或「⾼獲利」等話術。如遇詐騙相關問題，也可前往「打詐儀表板」網站，

獲得近期詐騙趨勢及案例分析，同時呼籲⺠眾接獲可疑訊息，應⽴即撥打165反詐騙

專線或110報案，守護財產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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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DY2ODU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A9%90%E9%A8%99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B%8A%E6%89%8B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7%B6%B2%E8%B7%AF


2025-06-16 00:00 聯合報∕ 記者張議晨∕⾼雄報導

葉姓女⼦⼆○⼆⼆年九⽉⽣下羅姓女嬰，遲未幫女兒報戶⼝被社⼯通報，警⽅在女嬰滿⽉前夕
找到⺟女，發現女嬰處在「毒煙」密布的環境中，體內驗出多種毒品反應；⾼雄地⽅法院依妨

害幼童發育罪判葉女八⽉徒刑。可上訴。

葉姓女⼦有多項毒品前科，曾因施⽤毒品被送勒戒，結束後仍依賴毒品，且毒癮愈⽤愈⼤，從

Ｋ他命到甲基安非他命、嗎啡甚⾄海洛因都有施⽤。

⼆○⼆⼆年九⽉八⽇，當時廿七歲的葉女產下羅姓女嬰，但⽣產完未幫女嬰報戶⼝就失聯，⺟
女輾轉在⾼雄苓雅區、新興區等地租屋；女嬰即將滿⽉仍未報戶⼝，社會局接獲通報，也找不

到⺟女兩⼈，擔⼼女嬰發⽣意外，同年⼗⽉六⽇通報⾼雄市警局婦幼隊協尋。

警⽅獲報尋⼈，隔天就在鳳⼭區中利街找到葉女，時間就在女嬰滿⽉前夕，警⽅依規定通報社

⼯緊急安置。

由於葉女⻑期吸毒，社⼯安置好女嬰後採集⽑髮送驗，在女嬰體內驗出嗎啡、安非他命、Ｋ他

命等毒品反應；檢警進⾏調查，發現葉女⽣下女嬰帶著孩⼦四處租屋，不顧女嬰在旁仍持續施

⽤毒品，女嬰不僅未受到良好照顧，還因吸入「毒煙」影響發育。

⾼雄地院審理時，法官痛斥葉女明知⾃⼰有⻑期施⽤毒品習慣，卻在女兒出⽣後，不顧女兒與

她共處⼀室，在身旁直接燃燒毒品施⽤，讓親⽣女兒暴露在毒品煙霧環境下，影響身⼼及發育

健康。

法官認為，葉女雖無意直接提供毒品給女嬰施⽤，但她不顧女嬰在旁施⽤毒品，容任毒品對女

嬰產⽣危害，已構成妨害幼童發育等罪，有不確定故意，考量她坦承犯⾏，犯罪時間短暫，判

刑八⽉。

毒家新聞

⺟屋內吸毒 新⽣嬰慘遭「毒害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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⾼雄地院外觀。記者張議晨∕翻攝

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DAxNzk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AF%92%E5%93%81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AE%89%E9%9D%9E%E4%BB%96%E5%91%BD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B5%B7%E6%B4%9B%E5%9B%A0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90%B8%E6%AF%92


2025-06-20 13:59 聯合報∕ 記者陳恩惠∕桃園即時報導

陳、盧姓毒蟲昨上午在桃市桃園區桃鶯路併排臨停，遇桃園警分局埔⼦派出所巡邏

員警盤查卻拒檢，竟駕⾞逆向撞倒機⾞逃逸，桃警展開圍捕追逐10分鐘，2毒蟲嚇得

⾃撞⺠宅狼狽落網，警詢後依毒品、公共危險等罪嫌送辦。

桃園分局說，昨天上午11時40分，埔⼦所員警何承育及楊修銓巡邏⾏經桃鶯路發現

有輛⽩⾊轎⾞違規並排停⾞，員警上前示意駕駛停⾞配合稽查，詎料，駕駛卻⾼速

逃逸，沿建國東路往龜⼭⽅向逃逸，員警在後緊追不捨並通報警網⽀援，⾒⾞輛於

龜⼭區建國東路與⼭鶯路⼝逆向撞倒機⾞騎⼠，造成騎⼠擦挫傷後仍⾼速駛離，沿

途闖紅燈、蛇⾏、逆向等違規嚴重危害⺠眾安全。

桃園分局勤務指揮中⼼據報，⽴即發動攔截圍捕，同時通報龜⼭警分局協助攔查，

但駕駛仍在周邊巷道竄逃，後於龜⼭區中興路為規避查緝，竟衝撞前⽅⾃⼩客，導

致⾞輛⽔箱破裂冒出⽩煙，肇事駕駛仍持續逃逸，追逐近10分鐘，⾒駕駛逃進龜⼭

區明興街221巷內，失控撞⺠宅鐵⾨後，24歲陳姓駕駛企圖棄⾞逃逸遭逮。

警⽅說，陳男棄⾞逃逸時，急忙躲進⼀旁⺠宅⾞庫躲藏，但仍遭眼尖員警發現迅速

揪出逮捕，由於陳男⾃撞⺠宅鐵⾨時左⼿脫⾅痛的⼤叫，⾞上52歲盧姓乘客則因撞

傷臉部⿐⾎狂流，也遭⼤批員警拉下⾞制伏，經清查⾞輛是陳男租來的，果然在⾞

內起獲毒品依托咪酯，全案依法移請偵辦。

毒家新聞

影∕桃園毒蟲開租賃⾞併排拒檢逆向衝撞逃 警網圍捕狼狽落網

陳姓、盧姓2毒蟲昨上午在桃園區桃鶯路併排停⾞拒檢，竟逆向撞
機⾞逃逸，桃警展開圍捕，追逐10分鐘陳⾃撞⺠宅才停下落網，

⾞上找出毒品。記者陳恩惠∕翻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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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DcwNDk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A1%83%E5%9C%92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9%80%86%E5%90%91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AF%92%E5%93%81


2025-06-16 12:24 聯合新聞網∕ 綜合報導

網購時不去取貨會造成什麼影響呢？⼀名網友發⽂，他網路購物還沒取貨前，收到賣家的通

知，說明「到貨不取可以照刑法355條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⾦」，讓他頓時惱火。
台北市政府法務局也解釋，依消保法，⼀般商品均有7⽇猶豫時間，賣家宣稱要買家賠償等⾔
語亦屬無效。

⼀名網友在Threads發⽂，表示他網購還沒取貨時，接到賣家的通知，指出到貨不取應負刑法
第355條，意圖損害他⼈，以詐術使本⼈或第三者財產上處分，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500元以下罰⾦，請買⽅⾃⾏斟酌，⾃負後果。

原PO坦⾔，時間不是還沒到，也不是不去取貨，本來明天就想去取貨，現在看到這條訊息瞬
間不想取貨了，「最好法律有這條規定」。

此⽂⼀出，不少網友也認為收到此訊息會很火⼤，「我⼀看到被威脅也⼗分暴怒」、「懂你，真

的是非常不舒服」、「提醒就算了還拿出法律條⽂來威脅真的很討厭」、「⼀直催⼀直催，真的很

煩」、「我買⼀個我忘記什麼東西，賣家從寄出開始傳訊息，到貨第⼀天吵到第七天，直接封鎖

不去領」。

也有網友分享遇到類似事件的經過，「以前在露天買東西忘記取貨，賣家也是傳法律條⽂來威

脅，反正就嚇嚇你最後也沒告」、「我就遇過，我是每次都下很多單⼀起取，有⼀次最後還有兩

天我就被嗆，⽽且其實我已經取了」、「我上次第⼆天還第三天還沒去取，賣家還直接打電話過

來給我叫我去取貨」。

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官網說明，依據消保法，網購下單後消費者有7天猶豫期，可於到貨前後7⽇
解約退貨，不會構成犯罪，如果賣家宣稱要賠償或要負刑法責任，可能為詐騙，違反消保法賦

予消費者的權利，約定無效。

消費安全

買⽅還沒取貨…賣家發通知端法條威脅「判刑」 法務局打臉：無效

⼀名網友網路購物還沒取貨前，收到賣家的「法律警告」通知。 圖
∕Ingima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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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7%B6%B2%E8%B3%BC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8F%96%E8%B2%A8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3%A3%E5%AE%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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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⽇，台中市政府法制局接獲⺠眾申訴，⼀位為成家初次購屋的⾸購族，透過仲介介紹⼀間可作

為「住家⽤」的成屋，但之後向銀⾏申辦新青安貸款時，卻被告知因為該屋登記⽤途是「辦公

室」⽽非「住宅」，故只能提供⼀般貸款，核貸成數僅65%，衍⽣消費糾紛。

買房要睜⼤雙眼看清楚，台中市政府法制局接獲⺠眾申訴，初次購屋卻買到「辦公室」，想申請

新青安補助，卻被駁回，還只能提供⼀般貸款，核貸成數僅65%，對此，中市府消保官提醒，坊
間有些售屋廣告宣稱「住辦合⼀」、「SOHO宅」，甚⾄強調「可申請⾃⽤住宅稅率」，實不可取。

由於房屋稅課稅條件與《建築技術法規》對於房地使⽤的管制規定，各有不同⽴法⽬的，只要是

建物謄本登記房屋⽤途非「住宅」，勢必影響銀⾏貸款條件，所以提醒消費者購買房屋前，務必

查認買賣契約及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的「⼟地使⽤分區」與「建物主要⽤途」，以確保購買的房

屋是「住宅」。

台中市法制局⻑李善植說明，市場上所謂「商辦宅」是住商混和⼤樓，顧名思義為兼有「住宅」

與「辦公室」的公寓⼤廈。

⽽「⼯業宅」通常是指坐落於⼯業區的房屋。⼀般⽽⾔，「商辦宅」或「⼯業宅」的建物謄本登

記⽤途多為「事務所」或「辦公室」，售價稍低於周邊住宅房價，對於購屋者有⼀定吸引⼒，但

這類房屋銀⾏核貸成數較低，⾃備款若不⾜，可能⾯臨違約狀況。

其次，房屋登記⽤途為「⼀般事務所」、「辦公室」、或「廠房」，若以增加隔間⽅式增設衛浴或臥

室，改作住宅使⽤，可能有違反《建築法》、《都市計畫法》等違規使⽤的問題，甚⾄被檢舉遭裁

罰或需負擔恢復原狀費⽤，不可不慎。

法制局消保官也提醒⺠眾購屋時：「切勿只憑售屋廣告或房仲宣稱『可申請⾃⽤住宅稅率』，就誤

以為買到『住宅』，仍應請賣⽅提供『⼟地、建物謄本』。來確認⼟地的使⽤分區及建物的主要⽤

途；⾄於購買預售屋，則應確認建造執照登記的⼟地使⽤分區及建物的使⽤類組，並核對買賣契

約書記載是否相符，以保障⾃身權益。」

消費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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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提醒消費者購買房屋前，務必查認買賣契約及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的「⼟地使⽤分
區」與「建物主要⽤途」，以確保購買的房屋是「住宅」，示意圖。（圖∕資料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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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⽣活

菜瓜布⽤多久要換新？出現「4情況」⽴⾺換 否則恐傷身

三⽴新聞網

2025年6⽉16⽇ 週⼀ 下午2:35
⽣活中⼼∕彭淇昀報導

家中必備的清潔⽤品「菜瓜布」，你都多久更換⼀次呢？若使⽤超過1個⽉都沒換，要
⼩⼼細菌孳⽣，加上會直接接觸餐具，因此要更加留意了。

▲幾乎天天都會⽤到的「海綿菜瓜布」建議1個⽉要換新，避免滋⽣細菌。（示意圖∕資料照）

根據⽇本⽣活媒體《Financial Field》報導指出，幾乎每天都會⽤到「海綿菜瓜
布」，是⼀種消耗品，別因為想省⼩錢⽽衍⽣出更多的衛⽣、健康問題。

⼀般來說，「海綿菜瓜布」建議使⽤3週⾄1個⽉後就要更換，且若出現起泡性變差、
海綿表⾯破損、髒污、難以擰乾等情況，就應⽴即更換。

報導也分享延⻑海綿菜瓜布使⽤壽命的⽅法，洗完碗後，使⽤抗菌性的洗滌劑或漂⽩

劑擦拭或浸泡海綿，並確保菜瓜布放置的地⽅通風良好，避免孳⽣細菌、黴菌，或是

也可以準備2塊海綿菜瓜布輪著⽤，就不必擔⼼要洗碗時，原先的海綿菜瓜布還沒晾
乾。

此外，即將淘汰的海綿菜瓜布，在丟掉前可以清潔⽔槽、排⽔管、窗戶、⾨框等等，

做⼆次使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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